
香港標準化學會科學技術獎

評審方案（第一屆）

為激勵科技工作者的創新精神，推動科技進步和經濟

社會發展，香港標準化學會有限公司（簡稱香港標準化學

會）和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設立面向全球科技工作

者的“香港標準化學會科學技術獎”專案（以下簡稱“香

港標會科技獎”），為全球科技工作者提供科技創新成果

展現和互動的平臺。

為規範和指導“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工作，根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

發展規劃(2021—2035)》和《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特製定本方案。

一、評審組織

香港標準化學會負責“香港標會科技獎”相關規則制

定和評審活動的組織、服務與管理工作，香港標準化與科

技評價協會設立“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香港標

準化學會設立“香港標會科技獎監督委員會”，分別負責

“香港標會科技獎”的評審和監督工作。

二、被提名者範圍

面向全球科技組織、科技人員，且是香港標準化學會

團體會員或專業會員

三、獎種設置

第一屆“香港標會科技獎”分為 2 個類別，分別為科

技成果獎和質量技術獎。

（一）科技成果獎

授予參考 GB/T 33450《科技成果轉化為標準指南》，

以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為路徑，將優秀

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標準並推廣應用，推動了社會和經濟

的發展，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個人、組織。



前款所稱科技成果獎，申報基礎條件包括：

1.創新性突出：在科學技術研發或成果轉化領域有創

新，以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為核心路

徑，突破傳統轉化模式，有效解決科技成果與標準銜接不

暢、推廣應用受阻等關鍵問題。技術創新性突出、技術成

熟度高或技術經濟指標先進，經第三方非營利性機構依據

GB/T 44731—2024《科技成果評估規範》進行科技成果評估，

技術成熟度評估分級達到 9 級，技術先進度評估分級達到 6

級或者技術創新度評估分級達到 3 級（或以上）。

2. 推動技術進步與產業賦能作用明顯：專案成果轉化

程度高，標準推廣應用範圍廣，具有較強的可複製、可推

廣價值。能夠通過標準引領、技術輻射，推動相關產業技

術升級，促進產業鏈上下游協同發展，對打通科技成果轉

化“最後一公里”、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具有較強推動作

用，助力實現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產業端”的有效

落地。

3. 應用價值與綜合效益突出：申報專案需經過不少於

一年的標準推廣應用，並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或評估。專

案不僅要在經濟效益（如帶動產業產值增長、降低產業發

展成本、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或社會效益（如推動行業

規範化發展、提升公共服務水準、促進綠色低碳發展）上

表現優異，更應突出其破解科技成果轉化痛點、打通標準

推廣堵點的實際能力。專案成果應展現出對提升產業鏈供

應鏈技術韌性的獨特貢獻，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科

技動能。

授獎等級根據申報專案的技術成果水準、對技術進步

的推動作用及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行綜合評定。評定

標準如下：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評分標準

創新性與

技術難度

（40 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

主要技術指標

（10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主要技術指標優於國際同類技術（或產品），得 10 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技術（或產品）的領先水準，得 8 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技術（或產品）的先進水準，得 6 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技術（或產品）水準並在國內處於領先水準，得 4 分；

總體技術水準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技術（或產品）水準並在國內處於先進水準，得 2 分。

創新程度

(10分)

在技術研發或成果轉化模式上有重大原創性創新，得 10分；

在技術研發或成果轉化集成應用上有重要創新，得 6 分；

在技術研發或成果轉化方法上有一定創新，得 2 分。

技術難度

（10分）

技術難度很大，攻克了科技成果與標準銜接、推廣應用中的“卡脖子”瓶頸，得 10分；

技術難度大，有效解決了行業內科技成果轉化與標準推廣的關鍵瓶頸，得 8 分；

技術難度較大，有效解決了企業或細分領域科技成果轉化的突出問題，得 6 分。

技術成熟度、

技術先進度、

技術創新度

（10分）

經第三方非營利性機構依據 GB/T 44731—2024《科技成果評估規範》進行科技成果評估，

技術成熟度達到 9 級，得 3 分；

技術先進度達到 7 級，得 3 分；

技術創新度達到 4 級，得 4 分；

技術創新度達到 3 級，得 3 分；

加滿 10 分為止。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評分標準

技術進步與

產業賦能

（30分）

引領產業發展，在推動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融合發展方面有突出建樹，解決了全產業鏈科技成果

轉化的共性問題，對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和推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具有重大引領作用，得 30 分；

推動產業升級，在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科技成果協同轉化、標準統一應用方面作用顯著，有力支撐了產業技術升級和

產品質量提升；對打造科技成果轉化標杆示範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得 20 分；

助力產業提質，在推動企業內部或供應鏈局部環節的科技成果轉化、標準應用方面成效明顯，體現了數位化、綠色

化、標準化等高質量發展導向，助力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得 10分；

如有不足，酌情扣分，扣完為止。

效益與

推廣價值

（30 分）

效益

（15分）

近三年帶動產業新增銷售額或利潤巨大，得 15分；

近三年帶動產業新增銷售額或利潤顯著，得 10分；

近三年帶動產業新增銷售額或利潤良好，得 5 分。

推廣價值

(15分)

成果轉化程度極高，形成的標準（國際標準/國外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在國際或全國範圍

內廣泛推廣應用，在全行業具有極強的推廣價值和示範效應，得 15 分；

成果轉化程度高，形成的標準在行業內廣泛應用，具有較大的推廣價值，在行業內具有較高影響力，得 10分；

成果具備可複製性，標準在同類企業或專業領域中廣泛應用，具有較好的推廣價值，得 5 分；

如有不足，酌情扣分，扣完為止。



（二）質量技術獎

授予在質量領域開發和利用先進技術、創新質量管理

辦法，在重大質量瓶頸問題攻關、推動行業或產業質量提

升、製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個

人、組織。

前款所稱質量技術獎，申報基礎條件包括：

1.創新性突出：在質量技術或管理方法上有創新，應

用先進技術（如數字化、智能化、可靠性工程等）對研

究、開發、設計、生產、交付或服務全過程進行改進，有

效解決了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共性質量瓶頸。專案的主要

質量指標達到國際或國內先進水準。

2.推動質量技術進步作用明顯：專案成果轉化程度

高，具有較強的推廣、應用價值。能夠通過技術輻射或標

準引領，有效支撐產業鏈、供應鏈質量聯動提升，對提升

組織乃至整個產業的質量管理水準、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

具有很強推動作用。

3.應用價值與綜合效益突出：申報專案需經過不少於

一年的實施應用，並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或評估。專案不

僅要在經濟效益（如降本增效、市場佔有率提升）或社會

效益（如安全、環保、民生改善、教育質量）上表現優

異，更應突出其破解產業痛點、打通質量堵點的實際能

力。專案成果應展現出對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獨特貢

獻，實現質量技術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高效轉

化，為實體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注：教育機構等部分組織由於行業特性與上述要求有

所差別的，由專家組根據行業情況判斷。

授獎等級根據申報專案的質量技術成果水準、對質量

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及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行綜合評

定。評定標準如下：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評分標準

創新性與

技術難度

（40 分）

主要質量指標

（20分）

主要質量指標優於國際同類，1個指標得 10分；

主要質量指標達到國際同類的領先水準，1個指標得 8分；

主要質量指標達到國際同類的先進水準，1個指標得 6分；

主要質量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水準並在國內處於領先水準，1個指標得 4分；

主要質量指標達到國際同類水準並在國內處於先進水準，1個指標得 2分

累計相加，最高得分為 20 分。

創新程度

(10分)

在理論、技術或方法上有重大原創性創新，得 10 分；

在技術或集成應用上有重要創新，得 6 分；

在技術或方法上有一定創新，得 2 分。

技術難度

（10分）

技術難度很大，攻克了“卡脖子”的質量瓶頸，得 10 分；

技術難度大，解決了行業內的關鍵質量瓶頸，得 8 分；

技術難度較大，有效解決了企業或細分領域的突出質量問題，得 6 分。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評分標準

質量提升與產業鏈貢獻

（強鏈作用）

（30分）

引領產業發展，在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方面有突出建樹，解決了全產業鏈的共性問題，對提升區域經濟競

爭力和推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具有重大引領作用，得 30 分；

推動產業升級，在提升產業鏈上下游質量協同方面作用顯著，有力支撐了製造業的可靠性提升或服務業的提質增

效，對打造質量強鏈標杆示範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得 20分；

助力企業提質增效，在推動企業內部或供應鏈局部環節的質量提升方面成效明顯，體現了數位化、綠色化等高質量

發展導向，得 10 分；

如有不足，酌情扣分，扣完為止。

效益與

推廣價值

（30 分）

效益

（15分）

近三年新增銷售額或利潤巨大，得 15分；

近三年新增銷售額或利潤顯著，得 10分；

近三年新增銷售額或利潤良好，得 5 分。

推廣價值

(15分)

成果轉化程度極高，形成的標準（國際標準/國外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在全行業具有極強

的推廣價值和示範效應，得 15 分；

成果轉化程度高，具有較大的推廣價值，在行業內具有較高影響力，得 10分；

成果具備可複製性，在同類企業或專業領域中具有較好的推廣價值，得 5 分

如有不足，酌情扣分，扣完為止。



四、等級及數量標準

科技成果獎（總數量不多於 16 項），其中：

一等獎 1 項；

二等獎不多於 5 項；

三等獎不多於 10 項。

質量技術獎（總數量不多於 16 項），其中：

一等獎 1 項；

二等獎不多於 5 項；

三等獎不多於 10 項。

注：一等獎評分得分須在 85 分或以上，二等獎評分得

分須在 75分或以上，三等獎評分得分須在 65 分或以上。

五、評獎程式

（一）提名

“香港標會科技獎”實行提名制度，候選者由下列單

位或者個人提名，不受理自薦：

1）香港標準化學會科學技術獎承辦/聯辦/協辦單位，

可提名 10項；

2）香港標準化學會各分支機構（分會）可提名 3 項；

3）香港標準化學會副會長單位可提名 3 項；

4）香港標準化學會認可的相關非營利性機構及其他機

構可推薦 3 項；

5）5 名具有正高級/教授級專業資格的人士可聯名推薦

3 項，且提名專家不能同時作為候選者；

提名者應遵守提名規則和程式，征得被提名對象的同

意，明確提名獎種，對提名材料的真實性、合規性、有效

性負責，以及對候選者在遵紀守法、道德品行、科研誠信

等方面的情況做好審核確認，並在提名、異議處理等工作

中承擔相應責任。



候選者應當遵紀守法，具有良好的科學道德和行為品

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

1.在科學技術活動中，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

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危害人體健康、違反倫理道德

的；

2.有科研不端行為的；

3.被依法列為嚴重失信主體聯合懲戒對象且處於懲戒

期的；

4.凡是存在知識產權、專案完成單位或完成人等方面

爭議，或未按要求取得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許可證的專案

不得被提名。

（二）評審

“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秘書處對提名材料進

行形式審查和信用審查，符合條件的進入評審。

評審專家應確保廉潔，堅持以創新能力、創新質量、

實際貢獻為導向，客觀、公平、公正地開展評審工作，並

向“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提出各獎種獲獎者和獎

勵等級的建議。監督委員會根據相關規則對評審過程和結

果進行監督。評審專家實行回避制度。

“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從專家庫抽取專家

（奇數位），專家按本文件第三款（三、獎種設置）對遞

交的材料進行獨立評分。去掉最低分，去掉最高分，其餘

的分數相加後取平均分即為該專案的總分。按總分形成專

案排序結果，通過排名依次產生獎勵等級建議。

（三）異議處理

“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會將評審結論推薦給香

港標準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並在香港標準

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網站等媒體上向社會公

開，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公示期不少於 10 天，任何組織

或個人持有異議的，應在公示期間內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

對“香港標會科技獎”專案技術內容、完成人及完成

單位、材料真實性等存在不同意見，可提出異議。提名者

及完成人、完成單位對評審結果的不同意見，不屬於異議

範圍。

異議應當以書面形式向“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委員

會秘書處實名提出，並按要求提供身份證明、有效聯繫方

式以及必要的證據材料。組織提出異議的，須寫明組織名

稱、聯繫人、聯繫電話和詳細地址，並加蓋公章；個人提

出異議的，須寫明本人真實姓名、工作單位、聯繫電話和

詳細地址，親筆簽名並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凡是組織未蓋

公章或者冒名、匿名提出的異議材料不予受理。異議提出

者應當對所提供材料內容的真實性負責，不得捏造、歪曲

事實，不得誣告、陷害他人。經查實屬於誣告陷害的，依

法嚴肅處理，或者移交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四）授予

香港標準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為獲獎

團隊、個人製作、頒發香港標準化學會科學技術獎證書。

六、違規處理

（一）對違規的獲獎者

剽竊、侵佔他人科學技術成果的，或者以提供虛假數

據、材料以及其他不正當手段騙取“香港標會科技獎”

的， 由香港標準化學會和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撤銷

獲獎稱號並追回證書，在香港標準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科

技評價協會官網公告。

（二）對違規的提名者

提名專家、學者、組織機構提供虛假數據、材料，協

助他人騙取“香港標會科技獎”的由香港標準化學會暫停

或者取消其提名資格，並在香港標準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

科技評價協會官網公告，並書面通報其上級部門或所在單

位。



（三）對違規的評審專家

評審專家違反評審工作紀律的，由香港標準化學會取

消其評審專家資格，移出香港標準化學會專家庫，在香港

標準化學會官網公告，並書面通報其上級部門或所在單

位。

（四）對違規的工作人員

參與“香港標會科技獎”評審組織工作的人員在評審

活動中弄虛作假、徇私舞弊、怠忽職守的由香港標準化學

會依法處理。

七、其他

本方案用於“香港標會科技獎”（第一屆）評審工

作，解釋權歸香港標準化學會/香港標準化與科技評價協會

所有。


